
 
放 棄 雙 主 修（輔系）資 格 申 請 書 

 

 

一、申請人請親自填寫本申請書，送請本學系及加修學系核章。 
二、申請期限：第一學期應於 12月 25日之前提出，第二學期應於 5月 25日之前提出。 
 

申 

請 

人 

填 

寫 

欄 

學  系  學  號  

年  級  姓  名  

聯絡電話  申請日期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放棄資格 □ □雙主修：                學系, □輔系：                學系 

放棄原因 □  

學 

系 

核 

章 

欄 

 

原 就 讀 學 系 意 見 加 修 學 系 意 見 

 

 

 

 

 

主任： 

 

 

 

 

 

主任： 

註 

冊 

組 

審 

核 

放棄修讀雙主修資格者，其已修習及格之加修學系科目學分，是否修畢規定輔系
科目之學分。 
 
□可修畢規定輔系科目學分(含本學期選課修習且成績均及格)，核給輔系資格。 
 
□未達輔系規定。 
 
 
 
業務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註冊組組長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


